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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河、沭河上游堤防加固工程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依据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〉

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 第 682 号）和《关于发布<建设项目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>的公告》（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4

号）的有关规定，2024年 4月 29日—30日，沂沭泗水利管

理局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（防汛机动抢险队）在山东省临

沂市主持召开沂河、沭河上游堤防加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会并成立验收工作组。验收工作组由沂沭泗水利管理局水

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（防汛机动抢险队）、沂沭泗局沂河沭

河上游堤防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局、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

限责任公司、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、杭州亚太工

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、山东省科源工程建设管理中心、淮河

工程集团有限公司、淮河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、中铁十四

局集团有限公司、山东水总有限公司、临沂水总建设集团有

限公司、华北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、沂沭泗水利管理

局沂沭河水利管理局、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淮河水资源保

护科学研究所、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生

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等单位代表及特邀专家组成（名

单附后）。

验收工作组查勘了工程现场，检查了环保措施的落实情
















